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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4011537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因應學校105年2月20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課，調整學校

職員及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於同日補行上班，以及教育

行政主管機關配合同日留守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本(104)年6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061501號

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0月5日總處培字第104004

79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本年5月4日核定公布105年政府行政

機關辦公日曆表，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自105年2月6日（星

期六）至2月14日（星期日），農曆除夕適逢星期日，於1

05年2月11日（星期四）補假，同時調整105年2月12日（

星期五）為放假日，並提前於105年1月30日（星期六）補

行上班。

三、查104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應為105年2月12日（星期五）

，為配合上述調整，經本部本(104)年5月26日召開「研商

104學年度開學日相關事宜會議」決議：105年2月12日（

星期五）彈性調整放假，實際正式上課日期調整至105年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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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5日（星期一）。另考量維持假期完整性、學生學習成

效延續性及家長假期規劃便利性等因素，上述105年2月12

日（星期五）彈性調整之放假，應於105年2月20日（星期

六）補行上課。

四、復查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2點規定：「本要

點適用於政府機關。但為民服務機關（構）、業務性質特

殊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及軍事單位，其上班日期之調整，得

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，依權責處理。……」基此，在不

影響全年放假日數下，併同調整學校職員及教師兼任行政

人員於同日（105年2月20日）補行上班，105年1月30日（

星期六）維持放假日；惟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係屬上開

要點規範之政府機關，仍應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核定之

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於105年1月30日（星期六）補行

上班。另配合學校於105年2月20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上

課，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考量業務需要，宜有適當人力

之留守，當日留守之人員，按加班方式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高級中等學

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(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)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本部人事處、本部國教署各組室 2015-10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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